附件：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责任清单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对符合申报要求的，消防部门依法受理，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
[bookmark: _GoBack]（2）审查责任：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消防部门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3）决定责任：根据规范、技术标准和法律规章综合判定结果，依法出具开业前检查合格或不合格意见。
（4）事后监督责任：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和义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安全检查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

	序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配置、设置不符合标准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

	序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
	序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损坏、挪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

	序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
	序号
	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
	序号
	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0
	序号
	1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1
	序号
	1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占用防火间距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













表2-12
	序号
	1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3
	序号
	1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门窗设置影响逃生、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4
	序号
	1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不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5
	序号
	1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6
	序号
	1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未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7
	序号
	1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其他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8
	序号
	1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9
	序号
	1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电器产品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0
	序号
	2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1
	序号
	2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电器线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2
	序号
	2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燃气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3
	序号
	2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义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4
	序号
	2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失实文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5
	序号
	2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的消防产品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6
	序号
	2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非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不合格、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7
	序号
	2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隐瞒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8
	序号
	2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以欺骗、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29
	序号
	2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取得资质擅自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0
	序号
	3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资质被注销继续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1
	序号
	3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冒名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2
	序号
	3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超越资质范围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3
	序号
	3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不再符合资质条件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4
	序号
	3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资质条件改正期间从事相应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5
	序号
	3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涂改、倒卖、出租、出借、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6
	序号
	3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注册消防工程师兼职执业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7
	序号
	3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指派无资格人员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8
	序号
	3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39
	序号
	3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设立技术负责人、明确项目负责人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0
	序号
	4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书面结论文件未签名、盖章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1
	序号
	4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依法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2
	序号
	4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备案注册消防工程师变化情况、消防技术服务项目目录、书面结论文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3
	序号
	4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申请办理变更手续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4
	序号
	4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建立、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5
	序号
	4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公示资质证书、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等事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6
	序号
	4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标准检测、维修、保养消防设施、灭火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7
	序号
	4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设施、灭火器维修、保养质量不符合标准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8
	序号
	4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依法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49
	序号
	4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反规定，未按要求安装市政消火栓，不能保障消防用水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0
	序号
	5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反规定，未按审核的消防设计建设室外消防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1
	序号
	5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反规定，干扰消防通信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2
	序号
	5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3
	序号
	5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的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4
	序号
	5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改变建筑物、构筑物防火条件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5
	序号
	5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6
	序号
	5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共交通工具未按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7
	序号
	5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公共娱乐场所室内燃放烟花爆竹或者营业期间动火施工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8
	序号
	5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起火单位或者个人不报或者故意延误报告火灾情况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59
	序号
	5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按要求对自动消防设施进行检测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0
	序号
	6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维护保养单位履行职责不到位，导致自动消防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1
	序号
	6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相关人员未经专业消防安全培训合格或者未取得相应消防职业资格上岗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2
	序号
	6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3
	序号
	6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建筑保温材料、室内外装修装饰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5
	序号
	6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单位未制定、落实消防安全制度、操作规程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6
	序号
	6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现场用电设备、电线不符合安全规定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7
	序号
	6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现场未设置与施工进度相适应的消防水源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8
	序号
	6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现场未配置、设置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69
	序号
	6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安全网、围网、施工保温材料不符合要求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0
	序号
	7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建设工程内设置宿舍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1
	序号
	7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违反消防安全规定造成火灾、致使火灾损失扩大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2
	序号
	7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未保持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3
	序号
	7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设置专业灭火、救援设备、疏散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4
	序号
	7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产品不符合标准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5
	序号
	7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如实填报工程信息虚假备案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6
	序号
	7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消防技术服务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7
	序号
	7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资质及超越资质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8
	序号
	7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宗教活动场所可能造成火灾隐患的周边，燃放孔明灯等产生明火的空中飘移物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79
	序号
	7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不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维修保养技术条件擅自进行维修保养消防产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0
	序号
	80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不遵守国家和省规定的技术规程进行维修保养消防产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1
	序号
	81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配件和材料进行维修保养消防产品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2
	序号
	8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维修保养后的消防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质量要求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3
	序号
	83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维修保养后的消防产品未按规定标示相关信息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4
	序号
	84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建筑保温材料、室内外装修装饰材料不符合规定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6
	序号
	86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单位未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7
	序号
	87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现场电焊气焊等作业人员未取得资格证书、未按标准规范操作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8
	序号
	8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现场未设置消防车通道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89
	序号
	8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措施、保卫方案未按规定备案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2
	序号
	92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未如实填报工程信息虚假备案逾期未改的处罚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受案责任：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有相关违法行为时，及时审查，决定是否受案。
2、调查责任：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处理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力。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无法当场向被当事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处罚决定。
8.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3
	序号
	93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项目名称
	临时查封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注明
2.决定责任：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制作现场笔录，开具强制措施凭证。
3.执行责任：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将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4.事后监管责任：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4
	序号
	94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项目名称
	强制执行影响安全疏散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注明
2.决定责任：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制作现场笔录，开具强制措施凭证。
3.执行责任：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将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4.事后监管责任：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5
	序号
	95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项目名称
	当事人逾期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决定的，实行强制执行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注明
2.决定责任：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制作现场笔录，开具强制措施凭证。
3.执行责任：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将强制措施凭证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4.事后监管责任：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6
	序号
	9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在举办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7
	序号
	9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抽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8
	序号
	98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99
	序号
	99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建设工程、高层居民住宅楼、公众聚集的娱乐场所、仓库、高层建筑、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其他特殊建设工程的施工工地等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建设工程、高层建筑、高层居民住宅楼、仓库、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场、铁路等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00
	序号
	100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01
	序号
	10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消防技术服务质量实施监督抽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消防技术服务质量实施监督抽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02
	序号
	10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安消防部门以外的公共消防设施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对消防技术服务质量实施监督抽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03
	序号
	10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结果，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04
	序号
	104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 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的制度，制定奖励办法。
2.组织推荐责任:对举报事实进行初审，认为符合奖励条件的，负责组织推荐。
3.审核公示责任:对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公示（对不便公示的举报人按规定执行）。
4.表彰责任:按照表彰奖励办法予以表彰奖励。
5.其他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表2-105
	序号
	105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共消防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负责公共消防设施的验收、使用

	责任主体
	遂宁市船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2.审查责任：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
3.批准责任：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4.发布责任：当场告知或者实施其他行政权力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其他行政权力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34119







